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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

２

、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香港商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在上述媒体刊登

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下午

２

：

３０

在深圳蛇口

南海意库

３

号楼

４０４

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少斌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３５

人，代表股份

１

，

１１３

，

３０７

，

５３８

股，占本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４．８３％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８４

人，代表股份

８９０

，

６５９

，

６０８

股，占本公司

Ａ

股股东

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４．６４％

。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２６

人，代

表股份

７５１

，

６０９

，

０５７

股； 通过网络投票的

Ａ

股股东共

５８

人， 代表股份

１３９

，

０５０

，

５５１

股。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５１

人，代表股份

２２２

，

６４７

，

９３０

股，占本公司

Ｂ

股股东

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５．６１％

。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９

人、代

表股份

２２２

，

６１６

，

０２９

股；通过网络投票的

Ｂ

股股东共

２

人，代表股份

３１

，

９０１

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炯律

师、黄奕瑞律师列会见证。

三、会议的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议案均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其中：议案

１

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回避了表决，经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

２

经出席会议的全部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

数通过。

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１

、 关于向蛇口工业区购买海上世界片区部分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关联

交易议案

各子议项的表决结果如下：

１．１

关于购买

Ｋ３０４－０００３

号地块的议项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非关联股东

２２２，０１８，６１１ ２２１，９３２，１１０ ９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０．００％ ８４，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９７，１８０，６２１ １９７，０９４，１２１ ９９．９６％ ２，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４，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４，８３７，９９０ ２４，８３７，９８９ １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２

关于购买

Ｋ３０２－０００９

号地块的议项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非关联股东

２２２，０１８，６１１ ２２１，９３２，１１０ ９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０．００％ ８４，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９７，１８０，６２１ １９７，０９４，１２１ ９９．９６％ ２，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４，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４，８３７，９９０ ２４，８３７，９８９ １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３

关于购买

２０１１－００３－０００７

号地块的议项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非关联股东

２２２，０１８，６１１ ２２１，９３２，１１０ ９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０．００％ ８４，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９７，１８０，６２１ １９７，０９４，１２１ ９９．９６％ ２，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４，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４，８３７，９９０ ２４，８３７，９８９ １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４

关于购买

Ｋ３０２－００１０

号地块的议项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非关联股东

２２２

，

０１８

，

６１１ ２２１

，

９３２

，

１１０ ９９．９６％ ２

，

００１ ０．００％ ８４

，

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９７

，

１８０

，

６２１ １９７

，

０９４

，

１２１ ９９．９６％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４

，

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４

，

８３７

，

９９０ ２４

，

８３７

，

９８９ １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５

关于购买

２０１１－００３－０００８

号地块的议项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非关联股东

２２２，０１８，６１１ ２２１，９３２，１１０ ９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０．００％ ８４，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９７，１８０，６２１ １９７，０９４，１２１ ９９．９６％ ２，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４，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４，８３７，９９０ ２４，８３７，９８９ １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议案

２

、关于为广州市万尚房地产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１１３，３０７，５３８ １，１１１，６５９，８７９ ９９．８５％ ２，００１ ０．００％ １，６４５，６５８ ０．１５％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９０，６５９，６０８ ８８９，０４３，８５０ ９９．８２％ ２，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６１３，７５８ ０．１８％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２２，６４７，９３０ ２２２，６１６，０２９ ９９．９９％ １ ０．００％ ３１，９００ ０．０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炯律师、 黄奕瑞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2012年12月13日 星期四

B009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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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３２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公司

８

名董事用传真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北海顺龙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调解协议的议案》。

本公司向北海顺龙发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借款产生纠纷发生诉讼，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

院委托评估机构对本公司用于抵押的位于北海市北部湾东路

７８

号的“北海国发药业大楼”住宅用房地产

（包括

６６２４．８０

平方米住宅用地及地上

２１３４８．８７

平方米房屋建筑物）进行市场价值评估。 经广西公大房地产

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评估价值为

４

，

３２９．５５

万元，估价报告号码：桂公大评报房字

［

２０１２

］（北海）第

０４７

号。

为了化解纠纷，确保各方合法权益，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解下，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北海顺龙发投资有限公司（甲方）、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海分行（丙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主要条款如下：

１

、鉴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且未见好转趋势，甲、乙、丙三方同意以座落于北部湾东路

７８

号商

住楼及土地（房屋产权证号为：北房权证（

２００５

）字第

０００６６９７８

号、土地证号为：北国用（

２００３

）第

８０２５８０

号）

资产，经法院委托评估机构评估后的价款基础上以肆仟壹佰伍拾伍万元（

￥４１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进行抵债，抵

债方式采取多退少补的方式。

２

、 甲方同意乙方以座落于北部湾东路

７８

号商住楼及土地资产抵债， 抵顶借款本金贰仟伍佰万元

（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及利息（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贰佰壹拾伍万肆仟壹佰零玖元（

￥２

，

１５４

，

１０９．００

元），在

抵顶借款本金及利息后，甲方应按法院委托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价款基础上确定的肆仟壹佰伍拾伍万元

（

￥４

，

１５５．００

万元）向乙方返还差价款壹仟肆佰叁拾玖万伍仟捌佰玖拾壹元整（

￥１４

，

３９５

，

８９１．００

元）。

３

、 甲方应在法院调解生效

３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差价款壹仟肆佰叁拾玖万伍仟捌佰玖拾壹元整

（

￥１４

，

３９５

，

８９１．００

元），乙方在收到甲方差价款后

５

个工作日内将抵债房地产交付给甲方。

４

、本次诉讼发生的诉讼费用由乙方全部承当，按法院确定的发生金额为准。

５

、甲方在支付差价款后，凭法院生效的调解书到房屋国土管理部门办理产权变更过户手续，乙方应

予以配合，过户手续的税费按国家有关的法律规定各自承担。

６

、甲方应在法院调解生效

３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利息及相关费用的发票。

７

、乙方将房产过户给甲方后，甲方应在

３

个工作日内，向丙方提供乙方清偿债务的相关证明材料，用

于丙方的账务处理。

８

、丙方已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规定履行了受托人的责任，丙方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终结。甲、乙

双方已自愿达成上述抵债协议条款，丙方对此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９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且经乙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由于北海国发药业大楼土地和房产的账面净值为

５６

，

０８１

，

１６８．０３

元，按照上述调解协议执行后，本公

司会产生

１４

，

５３１

，

１６８．０３

元（不包括诉讼费和房地产过户产生的税费）的亏损。 产生的亏损占

２０１１

年底经

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３７．２２％

。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孙公司北海世尊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了

１００％

控股的子公司北海国发海洋生物农药有限公司停产的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农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药公司”）：经营范围：

０．５％

氨基寡糖素水剂的加工，水

溶肥料、有机肥料的生产及自产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本公

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农药公司下属仅有

１

家

１００％

控股的子公司———北海世尊海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９３．８

万元、

１８８．５５

万元、

２４０．２９

万元， 实现的净利润

分别为

－１９８．７３

万元、

－５５４．０２

万元、

－４６８．６９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农药公司总资产

３

，

７４８．８５

万元，净资产

８４６．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４６７．９６

万元，净利润

－３７０．１２

万元。

北海世尊海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尊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海洋生物科技产品开发、研究及技术服务，电子产品及设备、土特产品、农副产品、水产品、日用

百货、文化用品的销售。由于该公司为农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生物农药生产线免费提供给农药公司使

用。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每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均为

０

万元，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２４．２０

万元、

－

５１７．６１

万元、

－４７９．８６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

３

，

１６８．２０

万元，净资产

１

，

２３９．４１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

－３７５．７９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述生物农药生产线资产原值为

３

，

８９３．８８

万元，累计折旧为

１

，

１７４．８８

万元，净

值为

２

，

７１９

万元。 受停产影响，生物农药生产线已出现减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８

号—资产减值》的规

定：存在“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的迹象时，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应

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应计提资产的减值准备。

公司委托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对世尊公司生物农药生产线进行减值评估。经评估

（评估报告号码：中铭评询字［

２０１２

］第？

８００２

号），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其可收回金额为

９５９．８６

万元，计提减值准备

１

，

７５９．１４

万元。

为了准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同意对世尊公司的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１

，

７５９．１４

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７５９．１４

万元。 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底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４５．０６％

。

上述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若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公司最终将根据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进行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计提减值准备后，

能够规避财务风险，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此议案进行审议，认为：本公司对北海世尊海洋开发有限公司计提减值准

备，是基于稳健的会计原则，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及相关政策的要求。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以评估后

的数据为依据，具有合理性。 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地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提供更加

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 同意对世尊公司的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由于公司生产的医药产品和农药产品有效期通常为

２－３

年，过期产品公司需要作回收或销毁处理。根

据公司近几年经营及市场状况，结合所属分子公司应收款项的可收回实际情况和超期应收款项的历史损

失经验，为更加准确、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更合理的估计风险，同意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

起对公司应收款项账龄分析法的坏账计提比例进行变更。 具体情况如下：

账龄 原坏账计提比例 变更后坏账计提比例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５％ ５％

１－２

年

１０％ １０％

２－３

年

２０％ ２０％

３－４

年

３０％ ５０％

４－５

年

５０％ １０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 １００％

１

、此项会计估计变更事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规定，采用未来适

用法。

２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因此不会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产生影

响。

３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会对

２０１２

年年度财务报告产生影响，增加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３５３

万元，相应减少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

１

，

３５３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进行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进行会计估计变更，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

司的实际情况，方便核算，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董事会审议此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时，审议程序应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变更依据真实、可靠。 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此议案进行审议，认为：根据公司的市场环境，对公司应收款项账龄分析法

的坏账计提比例进行变更。 此次会计估计变更更符合实际情况，并且更能准确、真实、完整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供客观、真实和公允的财务会计信息，体现了稳健、谨慎性原则。同意对公司会计

估计进行变更。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章程中的经营范围进行修改，即将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由“藻类、贝类、甲壳类等海洋生物

系列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 滴眼剂、散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丸剂、酒剂、糖浆剂、合剂（合中

药前处理和提取）的生产及销售本厂产品（按药品生产许可证的范围经营）、消毒剂（

７５％

单方乙醇消毒

液），旅游酒店服务、国产酒的批发零售（以上项目仅供分支机构经营）。 对房地产业、医药工程项目、乙醇

工业生产项目、生物农药农肥项目、文化产业及其他加工项目的投资（限国家政策允许范围）；房地产开

发、经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灯饰、工艺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的购销代理；进出口贸易（国家有专项规

定的除外）。 ”修改为：

第十三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藻类、贝类、甲壳类等海洋生物系列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 对

文化产业、房地产业、医药工程项目、乙醇工业生产项目、生物农药农肥项目及其他加工项目的投资（限国

家政策允许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灯饰、家具、仿古木艺术品、工艺美术品、五金

交电、电子产品的购销代理；进出口贸易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滴眼剂、散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

丸剂、酒剂、糖浆剂、合剂（合中药前处理和提取）的生产及销售本厂产品（按药品生产许可证的范围经

营）、消毒剂（

７５％

单方乙醇消毒液）的生产（凭有效《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经营，酒精批发（酒精

储罐

１＊２０

立方米，凭有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以上项目仅限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制药厂）； 旅游酒店服务（仅限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夜巴黎酒店经营）。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第一项至第四项议案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及增选公

司董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证券简称： 北海国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３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以位于北海市北部湾东路

７８

号

国发药业大楼的土地和房产作抵押，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向北海顺龙发投资有限公

司委托借款

２

，

５００

万元，贷款年利率为

１０％

，贷款期限为

６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

以上贷款到期后，本公司未按时归还贷款本息，北海顺龙发投资有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关于北海顺龙发投资有限公司起诉本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公告》。现将本案的诉讼进展的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案达成的调解情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广西公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名下位于北海市

北部湾东路

７８

号的“北海国发药业大楼”住宅用房地产（包括

６６２４．８０

平方米住宅用地及地上

２１３４８．８７

平方

米房屋建筑物）进行了市场价值评估。 估价的时点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评估价值为

４

，

３２９．５５

万元，估价报

告号码：桂公大评报房字［

２０１２

］（北海）第

０４７

号。

为了化解纠纷，确保各方合法权益，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解下，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北海顺龙发投资有限公司（甲方）、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海分行（丙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主要条款如下：

１

、鉴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且未见好转趋势，甲、乙、丙三方同意以座落于北部湾东路

７８

号商

住楼及土地（房屋产权证号为：北房权证（

２００５

）字第

０００６６９７８

号、土地证号为：北国用（

２００３

）第

８０２５８０

号）

资产，经法院委托评估机构评估后的价款基础上以肆仟壹佰伍拾伍万元（

￥４１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进行抵债，抵

债方式采取多退少补的方式。

２

、 甲方同意乙方以座落于北部湾东路

７８

号商住楼及土地资产抵债， 抵顶借款本金贰仟伍佰万元

（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及利息（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贰佰壹拾伍万肆仟壹佰零玖元（

￥２

，

１５４

，

１０９．００

元），在

抵顶借款本金及利息后，甲方应按法院委托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价款基础上确定的肆仟壹佰伍拾伍万元

（

￥４

，

１５５．００

万元）向乙方返还差价款壹仟肆佰叁拾玖万伍仟捌佰玖拾壹元整（

￥１４

，

３９５

，

８９１．００

元）。

３

、 甲方应在法院调解生效

３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差价款壹仟肆佰叁拾玖万伍仟捌佰玖拾壹元整

（

￥１４

，

３９５

，

８９１．００

元），乙方在收到甲方差价款后

５

个工作日内将抵债房地产交付给甲方。

４

、本次诉讼发生的诉讼费用由乙方全部承当，按法院确定的发生金额为准。

５

、甲方在支付差价款后，凭法院生效的调解书到房屋国土管理部门办理产权变更过户手续，乙方应

予以配合，过户手续的税费按国家有关的法律规定各自承担。

６

、甲方应在法院调解生效

３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利息及相关费用的发票。

７

、乙方将房产过户给甲方后，甲方应在

３

个工作日内，向丙方提供乙方清偿债务的相关证明材料，用

于丙方的账务处理。

８

、丙方已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规定履行了受托人的责任，丙方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终结。甲、乙

双方已自愿达成上述抵债协议条款，丙方对此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９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且经乙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上述调解协议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本次诉讼对本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

由于北海国发药业大楼土地和房产的账面净值是

５６

，

０８１

，

１６８．０３

元，上述调解协议执行后，本公司会

产生

１４

，

５３１

，

１６８．０３

元（不包括诉讼费和房地产过户产生的税费）的亏损。 产生的亏损占

２０１１

年底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３７．２２％

。

三、报备文件

１

、《调解协议书》

２

、《房地产估价报告》

３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证券简称：北海国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４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不提供网络投票

●

公司股票不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五）会议地点：广西北海市北京路

９

号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增选甄青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与北海顺龙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调解协议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控股孙公司北海世尊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

１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

公告。

议案

２

至议案

５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诉讼进展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附后）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凡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股东请持如下资料办理股权登记：

法人股东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法人身份证、代理人另加法人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

证；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代理人另加持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

证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京路西侧

９

号北海国发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

五、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人：李勇、黎莉萍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９

—

３２００６１９

传 真：

０７７９

—

３２００６１８

邮编：

５３６０００

电子信箱：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ｇｏｆａｒ．ｃｏｍ．ｃｎ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京路西侧

９

号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授权委托书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增选甄青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２ 《

关于与北海顺龙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调解协议的议案

》

３

《

关于控股孙公司北海世尊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

４ 《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

５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证券简称： 北海国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５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公司

３

名监事用传真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与北海顺龙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调解协议的议案》。

本公司与北海顺龙发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贷款发生纠纷产生诉讼，为确保各方合法权益，通过调解的方

式解决贷款纠纷。 同意本公司与北海顺龙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调解协议。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孙公司北海世尊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

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合法，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估计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会计估计进行变更，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能更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更合理的计算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将以上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９７

股票简称：美罗药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辽宁美罗医药供应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以人民币

２５０

万元价格将所持有的辽宁美罗医药供应有限公司

（简称“标的公司”）

３０．３％

股权转让给自然人周长贵。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

司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

●

上述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此次股权转让无需股东大会审批。

一、交易概述

（一） 公司拟与周长贵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 拟将所持有的标的公司

３０．３％

股权转让给周长贵，双方协商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２５０

万元。

（二）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转让辽宁美罗医药供应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二、 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周长贵（身份证号码

２１０１０５１９６６０２１９１４５１

）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辽宁美罗医药供应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１６

日， 注册号为

２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３７２

（

１－１

），注册地址为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

３９－２

号，注册

资本人民币

３３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达；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

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保健食品批发；保健用品、消杀用品、一类医疗器械、

计划生育用品、三类：注射穿刺器械批发、零售。 截止披露日，股东及持股比例

为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３０．３％

股权、辽宁康来药业有限公司持有

６９．７％

股权。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标的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３５１５

万元，总负债为

４１３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２４

万元，净利润

－３

万元。

本次交易所涉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

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甲方：周长贵（身份证号：

２１０１０５１９６６０２１９１４５１

）

乙方：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辽宁美罗医药供应有限公司

３０．３％

股权

交易价格：人民币

２５０

万元

支付方式与期限：甲方应在合同签订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股权转让

款人民币

２５０

万元转入乙方指定账户。

交易过户及安排：在收到甲方付款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当协助甲方

将标的股权转让至甲方名下，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办理。

协议生效：本协议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由双方当事人授权代表签署

及加盖公司印章后生效。

违约责任：本协议签订后，各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规定的各项条款， 如

其中一方有违约行为， 应尽最大努力采取补救措施， 还须赔偿守约方因此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任意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给守约方造成损失或者根据

本协议约定应当支付违约金时，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损害赔偿金（转让金

额

２０％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转让持有的标的公司

３０．３％

股权是从公司整体利益出发， 转让

之后不再对标的公司合并报表，本次转让符合公司未来整体发展战略，公司

将集中资源发展医药生产、制造，将主业做大做强。

公司不存在为该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１２日

股票简称：内蒙华电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６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０４

年公司债券付息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发行的

２００４

年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开始支付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期间的利息（以下简称“本年度利息”）。

本次付息的本期债券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该日在中央国债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结束后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按照托管账户所记

载的本期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集中付息期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起的

２０

个工作日。

有关本次付息的具体安排，请投资者查阅公司于今日分别在《中国经济导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发布的《

２００４

年内蒙古蒙电华

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０１２

年付息公告》。

特此公告。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２００４

年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２０１２

年付息公告

为保证

０４

蒙电债（债券代码：

０４８０１７

）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

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４

年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３．

债券简称：

０４

蒙电债

４．

债券代码：

０４８０１７

５．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１８

亿元

６．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

６．０５％

７．

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二、付息

／

兑付方法

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 其付息

／

兑付资金由中央

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日

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资金

汇划路径变更， 应在付息

／

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任建华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１－６２２８４１１

２．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琪悦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６０

３．

托管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部门：托管部 骆晶

０１０－８８１７０７４２

资金部 李振铎

０１０－８８１７０２０８

四、备注

无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６

股票简称：深振业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７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票收益权转让及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接到公司股东深圳华利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华利通”）的通知，称其已将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收益权进行转让并办理了股

权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华利通与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信托”）签署了《股票收益

权转让暨回购合同》，约定华利通将所持有的

６４００

万股公司股票的股票收益权

转让予西藏信托，华利通应当在交割日起满

２４

个月之日，无条件回购西藏信托

所持有的上述股票收益权。 上述股票收益权包括但不限于取得以下收益的权

利：

１

、在任何情形下（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或持有）上述股票产生的收入；

２

、在任

何情形下上述股票及因送股、公积金转增、配股、拆分股票等而形成的派生股

票产生的收入；

３

、基于上述股票及上述股票的派生股票而获取的股息红利等；

４

、基于上述股票及上述股票的派生股票而产生的其他任何现金收入、财产性

收益。上述股票的收益权转让给西藏信托并不改变上述股票的所有权，上述股

票仍由华利通所有， 华利通行使除收益权以外基于上述股票所享有的股东权

利。

二、为担保华利通在上述《股票收益权转让暨回购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

华利通与西藏信托签署了《股票质押合同》，华利通将其持有的

６４００

万股公司

股票（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８％

）质押给西藏信托。 双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上述

６４００

万股股份质押登

记手续，该等股份质押期限自出质日起至华利通回购上述股票收益权之日止。

截止本公告日， 华利通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钜盛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钜盛华”）、傲诗伟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诗伟杰”）合计持有本

公司股份

１９２

，

８９２

，

７６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１５．００％

，质押冻结股票为

１９２

，

６０２

，

５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１４．９８％

， 其中华利通持有公司股份

６４

，

１６０

，

０８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４．９９％

，质押冻结股票为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

４．９８％

；钜盛华持有公司股份

８６

，

０２６

，

６５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６．６９％

，质押冻结股票为

８５

，

８９６

，

５９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６．６８％

；傲诗伟杰

持有公司股份

４２

，

７０６

，

０２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３．３２％

，质押冻结股票为

４２

，

７０５

，

９１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３．３２％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９

股票简称：中国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５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召开董事会审议股权收购事宜的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

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电地产”）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水电地产拟收购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天地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０５

，以下简称“南国置业”）不超过

８％

股权的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水电地产与新天地公司控股股东、南国置业控股股东

许晓明先生以及新天地公司股东、南国置业股东许贤明先生就股权转让签署

了意向书。 具体请详见南国置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股东签署股权转

让意向书的公告》。

根据上述意向书，许晓明先生（持有新天地公司

９５％

股权）与许贤明先生

（持有新天地公司

５％

股权）拟向水电地产整体转让所持新天地公司

１００％

的股

权；许晓明先生拟向水电地产转让其所持有的不超过南国置业总股本

８％

的股

权。 双方确定交易价格的依据为签署意向协议停牌日前十个交易日（含当日）

的均价，经双方商定为

５．１

元

／

股。

鉴于该事项尚待水电地产董事会及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审议结果存在

一定不确定性，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持续披露事件的最新进展。

特此公告。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３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３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子公司股权收购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对义煤集团宜阳义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义络

煤业”）的控制和经营管理，规范义络煤业职工持股行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子公司义

煤集团宜阳义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关联董事审议该交易

事项时回避了表决。 此议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相关董事会决议公告以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进行了披露）。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公司完成了义络煤业

５１％

股权的收购工作，全部产权

过户及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此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义煤集团

宜阳义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５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７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８

国电债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８

转债简称：国电转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１

债券简称：

１２

国电

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２

债券简称：

１２

国电

０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６５

债券简称：

１２

国电

０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６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国电

０４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会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有关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已获得审核通过。

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本公司将就有关内容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中化国际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４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在北京—上海—新加坡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出席会议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 会议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认真讨论，会议审议

通过以下决议：

同意《关于处置公司所持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提案》

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处置所持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将根据后续实际执行情况，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９９３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９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本公司收到股东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知：鸿

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４．８

亿股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９．４６ ％

）质押给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质押期限两年。 上述股权质押事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登记手续。

截止目前，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

，

７２６

，

７０６

，

３２２

股

限售流通股，累计质押

４．８

亿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７．８％

。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２日


